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马集团”）持有的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海集团”）100%

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考虑到林海集团拟近期

实施重大涉密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 亿元，会对林海集团近三年损益产生重大影

响，预计难以实现业绩承诺目标，公司经与福马集团进行沟通，并充分考虑自公

司公布重组预案后资本市场政策环境的变化，拟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林

海集团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鉴于本次重组终止，福马集团原来承

诺的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等方式进行重组整合从根本上解决与公司之间关联交

易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控股股东拟变更上述承诺。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林海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解除协议>的

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在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目前资

本市场政策环境及公司实际情况等诸多因素审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

相关议案的审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福马集团于 2012 年作出的争取在 5 年左右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等方式进

行重组整合，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问题，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终止，上述关联交易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福马集团继续做出承诺在未来 3 年内予

以解决。我们认为福马集团此次提请董事会变更承诺，系受非主观、可控因素的

影响导致，承诺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承诺变更内容合情、合理，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其变更承诺的方案。该事项

相关议案的审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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